
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塘厦大队

互联网接入服务定点采购合同

合同名称：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塘厦大队互联网接入服务电子卖场合同

合同编号：HT-2026-04570068

甲方：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塘厦大队

乙方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

合同金额(元)：140469.60

人民币大写：壹拾肆万零肆佰陆拾玖元陆角

　　

为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，以及广东省定点采购

相关规定，签订本合同，并共同遵守。

一、总则

1、本合同甲乙双方必须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并各自履行相应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2、乙方保证全部按照合同条款的规定在本合同书规定的义务期间，向甲方履行相关服务。

3、甲方保证按照合同条款规定的时间和方式付给乙方到期应付的费用。

二、合同标的

服务内容：塘厦镇沿河路及东莞南姑电子警察16条光纤租赁

品目名称 需求描述
采购
数量

计
量单位

单价 其它服务内容 金额（元）

C17010200
网络接入服务

塘厦镇沿河路
及东莞南站电子
警察16条光纤租
赁

16 条 8779.3500

政策属性 : 不涉及
上行带宽（bps) : 100M
接入点 : 边缘
下行带宽（bps） : 100M
服务年限 : 1年
服务月数 : 10个月
最低公网固定IP地址数量（个）
: 32
接入城市 : 东莞
接口类型 : EPON

¥140,469.6

合计 ¥140,469.6 大写（人民币）: 壹拾肆万零肆佰陆拾玖元陆角

合同总额包括技术服务费、技术人员的工勤费用（包括工资、福利、交通、住宿、通讯费用等）、各项税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

费用等。

商务需求：

序号 商务需求 商务需求响应内容

1 服务时间：2026年3月1日-2028年1月18日 完全响应

三、付款方式

付款方式：其他支付方式验收合格且乙方开具正式发票后，按季度支付货款。

四、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

服务时间：2026年3月1日-2028年1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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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地点：东莞市塘厦镇

五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

1、对乙方提供的服务工作进行监督。

2、对本合同标的服务报告进行审核确认。

3、根据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对服务内容、标准、费用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甲方的义务

1、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。

2、协调解决服务开展中出现的问题。

3、在更改服务内容、标准、费用前提前通知乙方，以便达成双方共识。

六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乙方的权利

1、要求甲方为本合同标的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资料和便利。

2、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合同款项。

（二）乙方的义务

1、在履行本合同书规定的义务期间，按甲方的指示进行服务工作。

2、为本合同的服务内容建立专项专业服务小组。

3、确保本合同服务小组的服务人员和负责人必须固定，如人员确需变更，须提前通知甲方，并经甲方同意。

4、通过信息化建设提供真实有效的服务过程数据和评价信息等，接受甲方的考核管理，并不断提升自身服务质量。

5、不得将本合同委托的事项转委托第三方。

七、验收

乙方在提交齐全的服务过程文件及自检报告后的1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应组织验收，服务验收合格的，甲方向乙方签发《验收报告》；不

合格的，甲方及时向乙方提出异议和投诉；若由于甲方原因在收到乙方提交的服务过程文件及自检报告后15个工作日内未组织验收则视为自

动验收通过。验收标准由甲乙双方根据相关标准进行友好协商确定。

八、违约责任

1、甲方逾期支付服务费的，每逾期一天，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，累计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百分之五。

2、乙方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合理时间内对服务进行改进，规定时间内改进结果无法得到甲方满意

时，乙方向甲方支付服务费总值百分之五的违约金。

3、乙方逾期提供服务的，每逾期一天，乙方向甲方偿付逾期提供服务部分费用总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，累计违约金总额不超过逾期提

供的服务部分费用总额的百分之五。逾期提供服务超过十天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
九、保密

甲乙双方在订立合同、合同履约过程中，知悉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，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；泄露、不正当地使用

该商业秘密或者信息，造成对方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十、争议处理

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，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如果协商或调解不能解决争议，则 向采购单位所在地或所在地上级的人民法

院提交诉讼解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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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其他

1、合同履行期内甲乙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。合同若有未尽事宜，需经双方共同协商，作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有

同等法律效力。

2.本合同一式 3 份，由甲乙双方盖章即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(以下无正文)

甲方(盖章)：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塘厦大队

甲方联系人：李效南

联系电话：82012299

合同签订日期：

合同履约开始日期：2026-03-01

合同履约截止日期：2028-01-08

乙方(盖章)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

开户银行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

银行账号：8888015200009522

乙方联系人： 陈龙

联系电话：13922997301

合同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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